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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网络游戏公司经营网络游戏的行为实质上是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提供信息的服务
活动。从网络游戏公司经营行为需要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的来看，自然就会想
到利用互联网的行为所需要遵守的规范应该有哪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下文简称“《电信条例》”）的规定，所谓电
信是指利用有线、无线的电磁系统或者光电系统，传送、发射或者接收语音、文字
、数据、图像以及其他任何形式信息的活动。

从这一规定来看，利用互联网这一媒介的行为正是“电信”活动，理应受到该条例
的约束。在该条例中，对电信业务进行了基本分类，即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
务，并且明确了定义，其中基础电信业务被定义为“是指提供公共网络基础设施、
公共数据传送和基本话音通信服务的业务。”增值电信业务被定义为“增值电信业
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的业务。”

通俗的讲，基础电信业务的主体是提供基础电信设施的主体，该主体如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等。而增值电信业务主体是利用以上基础设施的主体，这类主体就包含“
网络游戏公司”。正是基于网络游戏公司的这种属性，网络游戏公司经营的业务应
该被定义为增值电信业务且应该受到《电信条例》的规范。

依据《电信条例》第九条的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业务覆盖范围在两个以上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须经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取得《跨地区增
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业务覆盖范围在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
，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网络游戏公司经营游戏业务所要办理的“许可”证件正是《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证》或者《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两者只是由于游戏业务覆盖范围的
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游戏公司的经营行为同时也属于向用户
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也应该受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下文简称“《管
理办法》”）的规范。

按照该《管理办法》的规定，将互联网信息服务分类为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两类，对
于不同的经营行为提供不同的管理制度。其中，对于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有偿提
供信息或者网页制作的服务活动的主体行为被定义为“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
对该行为适用“许可”制度，同时将通过互联网向上网用户无偿提供具有公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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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性信息的服务活动的行为定义为“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对该种行为适
用“备案”制度。换言之，如果游戏经营主体提供的是“无偿”的活动，只需要“
备案”（ICP备案）即可，但是如果在提供游戏下载方面、充值、广告、虚拟商城
等方面存在“盈利”目的，则应该适用“许可”制度（ICP许可），需要办理许可
证件。

2.《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网络游戏公司需要取得该证件的依据主要是《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在该办法
的第六条中规定：“申请从事网络游戏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和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交易服务等网络游戏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并取得《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从规定的内容来看，与网络游戏有关的行为是被要求具备《网络文化
经营许可证》的，同时这也说明，网络游戏的经营实质上也属于一种网络文化的经
营活动。或者我们回归到规定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文件《互联网文化管理
暂行规定》来看，在该规定中，明确的将网络游戏包含在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
流通的文化产品中。这些文件的内容反映了网络游戏的经营属于互联网文化产品的
运营，是需要“文化”许可的，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主体需要颁发《网络文化经营
许可证》。

3.《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网络游戏本质上是网络游戏经营主体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具有数字化特征的网
络产品。对于这种数字化特征的产品的规范主要依据的是《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在该规定的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网络出版服务，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
供网络出版物。

本规定所称网络出版物，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的，具有编辑、制作、加工
等出版特征的数字化作品，范围主要包括：（一）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内具有
知识性、思想性的文字、图片、地图、游戏、动漫、音视频读物等原创数字化作品
”中，明确了游戏属于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网络出版物。而且在第七条中明
确了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要取得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其具体表述
为：“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依法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网络出版
服务许可证》”。

4.游戏产品的内容审查或备案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针对网络游戏公司运营主体的游戏产品而言，并且根据游戏
产品是否为国内游戏产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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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国产游戏产品的备案规定主要是《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国产网络游戏运营之日起30日内应当按规定向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
。已备案的国产网络游戏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备案编
号电子标签”，在该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备案的时间是“国产网络游戏运营之日起
30日内”，并且需要在游戏产品内显著位置标明备案编号电子标签。

针对国外进口游戏产品的内容审查规定也同样规定于《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中
，具体条文是第十一条：“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依法对进口网络游戏进行内容审查
。进口网络游戏应当在获得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内容审查批准后，方可运营。”同
时也要求经批准的进口网络游戏也像国产游戏产品一样应当在其运营网站指定位置
及游戏内显著位置标明批准文号电子标签。

5.“版号”

正如纸质文化书籍等产品的出版需要“版号”一样，作为文化产品的游戏产品也需
要“版号”，其实“版号”并非一个规范说法，它主要包括了“审批文号”和网络
游戏出版物号（ISBN）。申请以上文号、出版物号的依据主要见于《网络出版服务
管理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网络游戏上网出版前，必须向所在地省、自治区
、直辖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
批。”

本文是车冲律师根据为网络游戏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所形成的实务总结，希望对
网络游戏公司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规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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